关于开展2026年度基层就业在职在岗确认、复核及补录工作的通知

[bookmark: _Hlk169599777]各研究所研究生部、学院（系）、本科部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关于做好2026年中央高校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〔2026〕16号），为做好我校本年度基层就业在职在岗确认、复核及补录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申请对象
（1） 在职在岗确认
第一次在职在岗确认：基层就业申报通过的2025届毕业生；
第二次在职在岗确认：第一次在职在岗通过的2024届毕业生。
具体在职在岗确认名单详见附件1。
（2）申请复核、补录
去年申请基层就业但未通过院系、学校或中央任意一级审核的2025届毕业生，或去年填报在职在岗但审核未通过的往届毕业生，均有资格申请复核。
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初次申请或在职在岗确认的往届毕业生，均有资格申请补录。
二、学生线上申请
1.截止时间：
（1）在职在岗确认：2026年7月8日17时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2）申请复核、补录：2026年6月8日17时
2.操作步骤：
登录中央高校基层就业资助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中央基层就业系统）：https://jcjy.xszz.edu.cn，点击“第一/二次在职在岗确认”或“基层就业复核”模块，填报信息、上传材料，提交审核。具体系统操作见附件2。
三、培养单位审核
1.截止时间：
（1）在职在岗确认：2025年7月10日17时
（2）申请复核、补录：2025年6月10日17时
2.审核系统：中央高校基层就业资助管理系统，https://jcjy.xszz.edu.cn。
3.操作步骤：登录中央基层就业系统，在相应模块内审核学生填报信息，有问题的退回学生修改，审核无误后提交学校审核。具体系统操作见附件3。
审核复核、补录时注意，审核结束后需批量导出学生申请表，打印、加盖培养单位公章后，邮寄至国科大学生处。邮寄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19号甲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处，张老师，010-88256154。
四、注意事项
1. 各培养单位需及时提醒相关毕业生进行在职在岗确认或复核，按时提交申请材料，确保不漏一人。超过规定日期未填报者，本年度将无法补报。
2.进行在职在岗确认的毕业生，正常在岗的学生，应在系统中选择“在岗（继续享受资助）”；因正常调动、提拔、工作需要等换岗的学生，应选择“换岗（原单位内部调动，继续申请资助）”；在原基层单位辞职并入职新单位（新单位仍符合补偿代偿条件，且前后劳动合同签订时间连续不间断）的学生，应选择“换岗（到新单位就业，继续申请资助）”；从原基层单位辞职且新单位不符合补偿代偿条件的，选择“离岗（不再享受资助）”，无须填写就业单位信息。
注意，对于“换岗（到新单位就业，继续申请资助）”学生，培养单位审核通过后需提交新的申请表纸质版，申请表要求同初次申报。
3.“在职在岗确认”模块仅限2025届毕业生申报第一次在职在岗确认和2024届毕业生申报第二次在职在岗确认，2024届毕业生如需补充申报第一次在职在岗确认，在“基层就业补录-在职在岗确认”模块内进行填报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4.申请复核的2025届毕业生，根据去年审核不通过的原因修改或补充相关内容，尽早提交。待中央审核通过后，继续填报在职在岗信息，填报及审核截止日期同其他在职在岗学生。
5.去年补录通过的往届毕业生，需在“基层就业补录-在职在岗确认”模块内提交在职在岗确认信息，填报及审核截止日期同其他在职在岗学生。
联系人：张老师     联系电话：010-88256154
电子邮件：xsjz@ucas.ac.cn
附件：
1. [bookmark: OLE_LINK3]2026年度在职在岗确认名单
2. 中央高校基层就业资助管理系统学生端操作手册
3. 中央高校基层就业资助管理系统教师端操作手册
4. 中央高校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审核标准说明（2026年版）

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8日
